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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 248）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中期業
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579,303 469,410
銷售成本 (523,536) (417,603)

毛利 55,767 51,807
其他經營收入 4 2,081 378
銷售及分銷成本 (6,384) (4,779)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36,910) (36,355)
出售投資物業及租賃土地及樓宇之收益 37,169 －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1,993) －
確認商譽之減值虧損 － (3,645)
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商譽攤銷 － (214)

經營業務溢利 5 49,730 7,192
融資成本 6 (315) (404)

除稅前溢利 49,415 6,788
稅項開支 7 (3,768) (2,556)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45,647 4,232
少數股東權益 (698) 15

期內溢利 44,949 4,247

股息 8 23,098 4,496

每股盈利
－  基本 9 9.7港仙 0.94 港仙

－  攤薄 9 9.7港仙 0.94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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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0 72,553 91,301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8,445 67,138
可供出售投資 25,321 －
證券投資 － 7,638
會所債券 335 335
衍生金融工具 7,936 －
遞延稅項資產 117 47

124,707 166,459
--------------- ---------------

流動資產
存貨 51,437 51,493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1 80,702 46,807
收購物業之按金 － 11,398
一間關連公司欠款 1,325 1,016
持作交易投資 3,862 －
證券投資 － 3,862
可退回稅項 511 292
衍生金融工具 17,275 －
銀行結餘及現金 71,523 40,651

226,635 155,519
--------------- ---------------

流動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 1,942 －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2 39,721 36,980
其他已收按金 － 18,000
應付稅項 8,533 3,875
融資租約債務 14 33
銀行借貸－已抵押 2,493 3,365

52,703 62,253--------------- ---------------

流動資產淨值 173,932 93,266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98,639 259,7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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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債務 108 113
銀行借貸－已抵押 27,131 18,792
遞延稅項負債 174 1,146

27,413 20,051
--------------- ---------------

少數股東權益 9,105 407
--------------- ---------------

262,121 239,26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621 4,608
儲備 257,500 234,659

262,121 239,267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
用披露規定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申報」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乃採用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並就可供出售投資、持作交易投資及衍生
金融工具之重估作出調整。

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其詮釋（下文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等準
則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採納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導致收益表、資產負債表及權益變動表之呈列方式有所變動。此等呈列方式之變動
已追溯應用。採納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引致本集團於以下方面之會計政策有所變
動，而對本期間及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之編製及呈報方式構成影響。

金融工具
於本期間，本集團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報」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規定須追溯應用。於二零零五
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全年期間生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一般不允許以追溯基準
確認、不再確認或計量財務資產及負債。實施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所引致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分類及計量
就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範疇下有關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分類及計量而言，本集團應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相關過渡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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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前，本集團之投資分類為長期投資及短期投資，並以公平值列
示。

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39號時，所有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持有之長期
投資及短期投資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分別重新歸類為可供出售投資及持作交易投資。
重新計量並無產生任何影響，蓋因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投資計量之會計政策與
可供出售投資及持作交易投資計量之會計政策一致。

衍生工具及對沖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範疇下之所有衍生工具，不論是否被視為持有作買賣或指定作為
有效對沖工具，均須於各年結日按公平值列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衍生工具
（包括獨立地就主體合約列賬之附帶衍生工具）被視為持有作買賣之財務資產或財務負
債，除非它們符合作為及指定作為有效對沖工具。對公平值之變動作出相應之調整，
將會視乎衍生工具是否指定作為有效對沖工具而定，倘若作為有效對沖工具，將會就
項目之性質進行對沖。就視為持有作買賣之衍生工具而言，該等衍生工具公平值之變
動，將於其產生之期間之收益表中確認入賬。

投資物業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了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本集團採用成本模型
為投資物業計價，即將投資物業以其成本減去累計折舊和累計減值虧損（如有）列賬。
於過往期間，過往準則項下之投資物業按公開市值計算，而重估盈餘或虧絀則計入或
扣除投資物業重估儲備，惟此儲備之結餘不足以彌補重估虧絀則作別論。在此情況下，
重估虧絀超出投資物業重估儲備結餘之數額已於收益表扣除。倘在此前已於收益表扣
除虧絀，而其後產生重估盈餘，則有關盈餘已計入收益表，惟以此前扣除之虧絀為限。
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有關過渡條文。本集團決議緊接二零零五年四月
一日後之投資物業賬面值將視作成本，並將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持有投資物業重估儲
備之數額轉撥至本集團之保留溢利。本集團已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開始進行投資
物業折舊。

以股票支付之方式
於本期間，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票支付之方式」，致令有關以股
票支付之方式之會計政策有所變動。直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及僱員之購
股權撥備並未於收益表中產生開支。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後，購股權於授
出日期之公平值於有關會計期間在收益表中列賬。作為過渡條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2號已就所有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後授出並且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尚未歸屬
之購股權追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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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稅後溢利之影響：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香港會計 香港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40號 準則第2號 準則第40號 準則第2號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增加 554 － －－－－－ －－－－－
有關發行購股權之行政開支增加 － 674 －－－－－ －－－－－

溢利減少總額 554 674 －－－－－ －－－－－

對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股權總額期初結餘之影響：

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 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香港會計 香港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40號 準則第2號 準則第40號 準則第2號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儲備減少 (23,713) － (8,358) －－－－－
保留溢利增加 23,713 － 8,358 －－－－－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期內按業務劃分之營業額及經營業務溢利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銷售流動 銷售商業
電話 解決方案 物業投資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外部銷售 533,560 44,924 819 － 579,303
跨部銷售 － － － － －

營業總額 533,560 44,924 819 － 579,303

業績
分部業績 12,109 403 (39) 12,473

其他經營收入 2,081
收購投資物業及租賃
　土地及樓宇之收益 37,169
金融工具公平值之變動 (1,993)

經營業務溢利 49,730



– 6 –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銷售流動 銷售商業
電話 解決方案 物業投資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外部銷售 428,046 40,199 1,165 － 469,410
跨部銷售 － － 648 (648) －

428,046 40,199 1,813 (648) 469,410

跨部銷售按現行市價收取。

業績
分部業績 9,613 422 638 10,673

其他經營收入 378
確認商譽之減值虧損 － (3,645) － (3,645)
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
商譽攤銷 － (214) － (214)

經營業務溢利 7,192

4.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657 95
投資收入 1,027 －
雜項收入 397 283

2,081 378

5. 經營業務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
　自置資產 1,649 2,203
　按租購合約持有之資產 29 10

1,678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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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購合約債務之利息 3 3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7 10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305 391

315 404

7.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開支包括：
香港利得稅 3,435 2,264
中國所得稅 333 92
遞延稅項 － 200

3,768 2,556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二零零四年：  17.5%）之稅率計算。

中國所得稅按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之中國稅率計算。

8.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五年度每股普通股0.01港元之末期股息
　（二零零四年：二零零四年度每股普通股0.01港元
　之末期股息） 4,621 4,496
二零零六年度每股普通股0.04港元之特別股息 18,477 －

23,098 4,496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零）。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東應佔純利 44,949 4,247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461,960,983 449,637,603
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購股權 674,737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採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462,635,720 449,63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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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較每股普通股之平均市
價高，故並無具攤薄影響之潛在普通股。

10. 投資物業及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本集團完成購置於香港及上海之投資物業，現金代價總額為73,000,000港
元。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本集團已完成出售其總賬面值為140,59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
及租賃土地及樓宇予獨立第三方，現金代價為180,000,000港元。

11.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兩星期至一個月。

此外，若干已建立長期關係及過往還款記錄良好之客戶，則會給予較長之信貸期。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35,715 18,818
31至60日內 9,926 2,938
61至90日內 1,953 2,796
91至120日內 262 752
超過120日 4,755 5,172

52,611 30,476

12.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9,403 21,371
31至60日內 2,893 893
61至90日內 849 851

33,145 23,115

13.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合共作出80,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86,900,000港元）企業擔保，作為附屬公司獲授銀行信貸之抵押。

14.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將總面值分別為3,348,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
十一日：4,360,000 港元）及72,857,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65,740,000港
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與投資物業按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信貸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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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
零）。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增長23%至579,000,000港元（二
零零四年：469,000,000港元），純利則由去年同期4,000,000港元大幅增長至45,000,000
港元，當中包括出售投資物業及租賃土地及樓宇之收益37,000,000港元。

銷售流動電話
銷售流動電話仍為期內本集團之主要核心業務。此業務分部之利潤由10,000,000港元
上升至12,000,000港元，乃因推出之新款流動電話廣受歡迎所致。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電話零售店「Circle」於香港及馬來西亞之吉
之島百貨公司設有15間銷售專櫃。此外，本集團在旺角亦設有一間特許經營店「諾基
亞至專店」。

銷售商業解決方案
銷售商業解決方案乃涉及銷售辦公室電話系統、保安系統及整合服務，以及提供有
關該等系統之安裝、維修及保養服務。於回顧期間內，此項業務錄得溢利由去年同
期422,000港元減至本年度同期403,000港元。盈利減少是由於集團投放更多資源進行
研究及開發網絡電話系統。

物業投資
投資物業產生之租金收入總額減少30%至8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800,000港元），
而經營業績則由溢利638,000港元跌至虧損39,000港元。虧損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在期
內出售投資物業。

另外，本集團亦已於期內完成購置於香港及上海之投資物業，以便擴闊投資物業組
合，從而保持穩定之租金收入。

前景
倘無不可預期之情況，吾等預期本集團之全年業績會比去年有穩定增長。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繼續保持穩健之財務狀況。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
結存合共約71,5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40,700,000港元），而銀行借
貸則為30,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22,000,000港元）。長期銀行借貸
乃以港元定值。資產負債比率為11%（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9%），乃指借貸總
額與股東資金之百分比。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交易均以港元定值，故本集團所承受之匯兌風險較低。

資本開支
本集團於期內在投資物業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方面共投入75,000,000港元。此筆款額
乃撥資自內部資源及30,000,000港元按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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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320名員工（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300名），而僱員酬金總額（不包括董事酬金）約 20,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20,000,000港元）。僱員薪酬及花紅乃按個別員工功績及表現而釐定，並至少每年檢
討一次。本集團設有購股權計劃，由董事就僱員之表現酌情向彼等作出獎勵。本集
團一直與僱員維持良好關係。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將總面值分別為3,348,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
十一日：4,360,000 港元）及72,857,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65,740,000港
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與投資物業按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信貸之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合共作出80,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
一日：86,900,000港元）企業擔保，作為附屬公司獲授銀行信貸之抵押。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守則條文A.2.1條除外，該條文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
必須分開，且不得由同一名人士出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沒有分開，而
兩項職位現時由陳重義先生擔任。董事會認為，將主席及行政總裁歸於同一名人士，
使本集團在開發及執行長遠發展策略時，為本集團提供強大而一貫之領導。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內之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所進行證券交易
之行為守則。向全體董事進行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符合標準守則內所規定之基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經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並討論有關內部控制及財
務申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薪酬委員會
為符合守則，薪酬委員會乃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成立，並已訂明書面權責。薪酬
委員會成員包括朱初立先生、趙雅穎先生及胡國林先生。朱初立先生及趙雅穎先生
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致謝
本集團謹此對本集團之股東、業務夥伴及全體管理人員及員工於期內所作出之貢獻
及持續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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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重義先生、陳重言先生、陳文民先
生、陳明謙先生、崔漢榮先生、胡國林先生及葉于貺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趙
雅穎先生、朱初立先生及梁大偉先生。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陳重義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六日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